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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网四川成都供电公司输电运检工区 220kV
泉村线 39#-73#、斑村线 25#-59#对地距离不足

大修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
2023年 1月 17日，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成都供电公司组织召开了

国网四川成都供电公司输电运检工区 220kV泉村线 39#-73#、斑村线

25#-59#对地距离不足大修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。参加会议的有：环

保验收调查单位四川电力设计咨询有限责任公司，环境影响评价单位四

川省中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，设计单位四川锦能电力设计有限公司，施

工单位四川宏业电力集团有限公司，监理单位四川东祥工程项目管理有

限责任公司的代表及特邀专家，会议成立了验收组（名单附后）。

会议听取了建设单位关于工程环境保护实施情况的汇报，验收调查

单位关于工程竣工环保验收调查情况的汇报，验收组审阅了相关资料。

经认真讨论、审议，形成验收意见如下：

一、 工程建设基本情况

(一）建设地点及规模

工程建设地点在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、郫都区。建设内容包括：

①泉村线 50#（斑村 36#）-52#（斑村 38#）段双回架空线路改造：

起于泉村线 50#（斑村 36#）塔，止于 52#（斑村 38#）塔，线路总长

2×0.874km，同塔双回架设。本次对线路进行调整弧垂原路径抬升改造，

导线利旧，导线型号为 LGJ-400/35型钢芯铝绞线，单分裂；新建铁塔 1

基。

②泉村线 56#（斑村 42#）-60#（斑村 46#）段双回架空线路改造：

起于泉村线 56#（斑村 42#）塔，止于泉村线 60#（斑村 46#）塔，线路

总长 2×1.075km，同塔双回架设。本次对线路进行调整弧垂原路径抬升

改造，导线利旧，导线型号为 LGJ-400/35型钢芯铝绞线，单分裂；新建



铁塔 2基。

(二）验收范围

本次验收范围与工程建成规模一致。

二、工程环保审批及变动情况

2019年 10月，成都市生态环境局以《成都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国网

四川成都供电公司输电运检工区 220kV泉村线 39#-73#、斑村线 25#-59#

对地距离不足大修项目环境影响报告批复》（成环核〔2019〕复字 79号）

对项目环评报告表进行了批复。

本工程不涉及重大变动。

三、环境保护设施及措施落实情况

本工程按照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批复文件提出的要求，建成了相关

环境保护设施，落实了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措施。建设的环保设施及采

取的环保措施主要有：

(一)声环境保护措施：施工期间合理安排施工时间，选用低噪声施

工设备，加强施工管理。

(二)电磁环境保护措施：原路径提升改造，线路采用同塔双回垂直

排列方式架设。

(三)水、气及固废环境保护措施：施工期生活污水、生活垃圾利用

既有设施收集；导线利旧。

(四)生态保护措施：根据地势采用了主柱加高基础；临时占地恢复

原有用地性质。

四、验收监测结果

本工程各测点电场强度均能满足《电磁环境控制限值》

（GB8702-2014）规定的电场强度不大于公众曝露控制限值 4000V/m的

要求和耕地、园地、牧草地、畜禽饲养地、养殖水面、道路等非居民区



不大于 10kV/m的要求；各测点磁感应强度均能满足《电磁环境控制限

值》（GB8702-2014）规定的磁感应强度不大于公众曝露控制限值 100μT

的要求。

本工程各测点昼、夜间等效连续 A声级均能满足《声环境质量标准》

（GB 3096-2008）中相应类标准要求。

五、验收调查结果

本工程采取了有效的生态保护措施；施工期污水、固体废物得到妥

善处置，运行期不产生废气、废水及固体废物，环境保护措施可行。

六、验收结论

本工程环境保护手续齐全，落实了“三同时”管理制度，在设计、施

工和运行初期，执行了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批复文件要求，采取的污染

防治措施、生态保护及恢复措施有效，产生的环境影响满足相关环保限

值要求，符合工程竣工环保验收条件，验收组一致同意本工程通过竣工

环境保护验收。

七、后续要求

运维单位请按照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及管理制度要求，在运行期做好

环境保护设施的维护和运行管理，合法合规的处置电网废物，按要求开

展环境监测，确保相关指标达标。

验收组组长：

2023年 1月 17日




